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114學年度第2學期
辦理 118學年度分發之乙案公費生甄選
教學活動設計單
	授課教師
	
	學習

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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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學領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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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學單元
	
	
	

	教材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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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如：

教師講述引起動機
教師提問：
什麼是因數？

什麼是公因數？
	如：

學生聆聽

學生思考並舉手回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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